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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容提要:中国农村电商迅速崛起,为农业领域带来深刻变革。 本文使用 2001—2020 年中国县级面板数据,

以电子商务进农村综合示范政策(简称“电商进村政策”)的实施作为准自然实验,采用多期双重差分模型考察政

府支持的农村电商发展对农业增长的影响。 研究结果显示,电商进村政策促进了农业增长。 进一步分析结果表

明:第一,政策实施产生的农业增长效应源于农业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以及土地要素的追加投入;第二,政策实施

通过线上需求牵引供给扩张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促进了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增长并推动了高附加值农业发展,由

此形成农业全要素生产率提高和土地要素追加投入的着力点,并最终促成农业增长。 异质性分析结果表明,在距

中心城市越近、海拔越低、坡度越低的地区,政策实施产生的农业增长效应越明显。 本文从农业供给侧调整视角提

供了农村电商发展促进农业增长的证据。

　 　 关键词:农村电商　 农业增长　 农业全要素生产率　 土地要素　 新型农业经营主体　 高附加值农业

　 　 中图分类号:F323. 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7636(2025)12-0074-18

　 　 一、问题提出

改革开放以来,得益于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土地确权等一系列制度改革以及农机、化肥和农药的推广

使用,中国农业持续增长[1] 。 农村土地制度改革和生产要素改进为早期中国农业增长带来不小的增益,但
很难用于解释最近十年的农业增长。 伴随着现代通信技术的普及和平台经济的发展,贸易驱动的技术变革

可能是促进中国农业增长的重要因素[2] 。 其中,宽带连接[3] 、路网可及性[4] 、现代通信设备使用[5] 对农业增

长具有增权赋能式的积极影响。 作为典型的贸易驱动的技术变革,电子商务(简称“电商”)依托宽带、路网、
现代通信设备进行商品或服务贸易,对农业增长也很可能产生正向影响。 与其他国家相比,中国电商崛起

迅速,电商驱动的农业增长可能表现得更为明显。 世界银行发布的《电子商务发展:来自中国的经验》显示,
2016 年中国电商交易额占全世界的 40%以上,超过法国、德国、日本、英国和美国的总和。 《中国电子商务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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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的数据显示,中国电商交易额从 2003 年的 0. 14 万亿元增长至 2022 年的 43. 83 万亿元,全国网上零售额

从 2003 年的 46. 50 亿元增长至 2022 年的 13. 79 万亿元,农村网络零售额从 2013 年的 0. 11 万亿元增长至

2022 年的 2. 17 万亿元。 在此背景下,电子商务发展是否促进了农业增长? 如果是这样,何以促进农业增

长? 中国 2014 年开始试点的渐进式的电子商务进农村综合示范政策(简称“电商进村政策”)为探索此问题

提供了一个良好的准自然实验。 对此问题的回答不仅有助于理解农村电商助推农业增长的中国经验,丰富

数字经济与农业增长的研究,而且为深化数字乡村建设与农业强国建设提供了有益借鉴。
农村电商发展推动农业增长的潜在机制是线上需求牵引农业供给扩张与农业供给侧的结构性调整,体

现为农业向规模化和高附加值的方向发展。 “内卷化”的小农生产在中国农业组织形式中长期占据主导地

位[6] 。 伴随小农经济存在的是土地要素错配、人力资本错配、农业资本投资不足等问题,这些因素制约着发

展中国家经济的进一步增长[7] 。 从小农户向规模化经营转变,能够有效地提高农地配置效率与农业全要素

生产率[8] 。 农业规模化转型促进农业增长有两个重要途径:其一是将农业生产要素配置到更有效率的地

方,从而提高农业全要素生产率[9] ;其二是促进农业生产要素的使用[10] 。 既有案例表明,农村电商有效地促

进了农业产业的重塑,推动农户以新的角色融入乡村产业链,并有效地促进了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形成和

当地特色农业的发展。 周等人(Zhou
 

et
 

al. ,2021)对江苏苏州阳澄湖东北岸消泾村的调查显示,在电商兴起

之前,村民们的生计以养殖大闸蟹为主;在电商兴起之后,村内陆续形成 100 多家网店,村民们将池塘承包给

专人进行大规模养殖,部分村民专营包装、物流和销售[11] 。 张等人(Zhang
 

et
 

al.,2022)对湖北郧西县下营村

的村民、村干部和网店店主进行半结构访谈后发现,农村电商的引入使得下营村的农副产品远销全国各地,
产业链在村内得到充分延伸,村民在其中扮演不同的角色,如农副产品加工者、客服人员、物流配送员、网络

技术员和推销员;农业生产规模化和专业化日趋形成,村内相继成立两个农民专业合作社,分别发展当地的

莲花和茶叶产业[12] 。
农村电商对优化乡村产业和促进形成新的农业增长点的作用得到中央政府的高度关注,并逐步转化成

切实可行的政策方案。 2014 年,财政部和商务部联合印发《关于开展电子商务进农村综合示范试点工作的

通知》(财办建〔2014〕41 号),电商进村政策开始试点实施。 根据《关于开展 2017 年电子商务进农村综合示

范工作的通知》(财办建〔2017〕30 号),中央财政资金支持农村产品上行的比例原则上不低于 50%。 根据财

政部办公厅、商务部办公厅、原国家乡村振兴局综合司联合印发的《关于开展 2021 年电子商务进农村综合

示范工作的通知》(财办建〔2021〕38 号),中央财政资金重点支持以下几个方面:一是“聚焦农村产品上行”;
二是“支持县域电子商务公共服务中心和乡村电子商务服务站点的建设改造”;三是“支持农村电子商务培

训”;四是“充分利用县域内现有各类产业园区、闲置厂房与商业化电商平台,最大限度利用社会化资源”。
根据商务部的数据,截至 2022 年 6 月,相关部门累计支持建设 2

 

600 多个县级电商公共服务中心和物流配

送中心、15. 3 万个村级电商物流服务站点,全国建制村快递服务覆盖率达 90%;截至 2022 年底,全国农村网

商(店)达到 1
 

730. 3 万家。 自上而下的政府主导的电商资源下乡与自下而上的农村电商发展是一体两面

的。 地方政府在推进农村电商高质量发展过程中发挥关键作用[13] 。
相较于已有文献,本文可能的贡献在于三个方面。 第一,本文聚焦最近十年的农业发展问题,为农村电商

发展如何推动农业增长这一重要话题提供新证据,为农业增长相关研究贡献新视角。 第二,本文厘清了农村电

商发展影响农业增长的直接原因和内在机制。 结合增长核算理论和典型特征事实,在统一的框架下分析农村

电商发展促进农业增长的潜在路径。 第三,本文的发现有助于理解中国农业增长的新趋势。 新冠疫情在一定

程度上加速了农产品销售电商化[14] ,电商推动农业供给侧转型的步伐加快,在畅通国内大循环的背景下,农村

57



经济与管理研究(2025 年第 12 期) Research
 

on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No. 12, 2025)

电商赋能农产品产销或是扩大内需的关键领域①,进一步凸显了本文研究主题的现实意义。

　 　 二、文献综述

农业增长的驱动因素是学术界长期关注和讨论的话题。 从时间维度看,林(Lin,1992)研究发现,1978—
1984 年中国农业快速增长的主要原因是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改革和化学肥料的推广使用[1] 。 查里等

(Chari
 

et
 

al.,2021)以 2003 年开始的农地确权改革作为准自然实验发现,2003—2010 年中国农业增长可以

部分归因于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的稳定和完善,农地确权改革使农地能够流向更有效率的农户[15] 。 王国运

和陈波(2022)基于省级面板数据的研究发现,2013—2019 年新二轮农地确权改革在处理期内对农业增长的

平均处理效应约为 8%[16] 。 李谷成等(2014)估计了 1978—2011 年省份层面农业资本存量,指出资本积累及

其深化是农业增长的重要因素[17] 。 高晶晶和史清华(2021)基于 1995—2016 年微观农户数据,测算了主要

投入要素的产出弹性及产出增长贡献,发现化学农资对农业增长的贡献逐渐减弱[18] 。 同时,其他研究还指

出革命老区振兴规划[19] 、道路建设[20] 、农产品出口多样性[21] 对中国农业增长具有正向驱动作用。 此外,在
负向驱动因素方面,龚斌磊等(2023)基于县级面板数据的研究发现,1994—2015 年“省直管县”财政体制改

革导致地方政府发展农业的激励不足,进而使得改革县农业总产值平均下降约 2. 61%[22] 。 陈和龚(Chen
 

&
 

Gong,2021)通过分析 1981—2015 年 2
 

495 个县的数据发现,短期内极端高温对农业产出产生显著的负向影

响[23] 。 目前,学术界对较早期中国农业增长的解读已较为充分,但是对最近十年中国农业增长的探索仍相

对较少。 鲜有研究从农村电商发展视角系统性地分析各地农业增长的差异及其趋势。
此外,中国农村电商发展实践也引起了国内外学者的广泛讨论。 既有研究从不同视角探究了农村电商

发展的影响效应,包括对农户增收的赋能效应[24] 、对农民就业转型的推动作用[25] 、对农户创业的促进作

用[26] 、对农户消费和福利的包容性影响[27] 、县域经济的带动作用[28] 、对共同富裕的积极影响[29] 等。 同时,
现有研究已提供农村电商发展赋能农业生产的间接证据。 梁等人(Leong

 

et
 

al.,2016)的研究表明乡村能人、
电商农户、供应链农户、第三方网络平台、基层政府之间协调配合,形成农村电商生态体系,提高了乡村产业

绩效[30] 。 汪阳洁等(2022)发现农村电商发展有益于增强农户的议价能力、扩大农产品交易规模、提高农产

品销售利润[31] 。 邱泽奇和乔天宇(2021)指出农户参与电商可以减弱农户存量技能不足带来的消极影响,
为农户共同发展创造有利条件[32] 。 然而,有关农村电商发展影响农业增长及其内在机制的直接证据仍较为

缺乏,特别是在近十年中国农村电商迅猛发展的背景下,农村电商发展能否推动农业供给侧转型,促进农业

增长的问题尚未得到有效的检验。

　 　 三、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一)农村电商发展对农业增长的影响

随着中国数字经济的蓬勃发展,农村电商作为信息化驱动的新型业态,为农业生产注入了新的活力。
农村电商不仅改变了农产品的流通方式,也极大地改变了生产要素的配置方式和利用效率,从而对农业增

长产生深刻影响。
首先,农村电商打破了传统农产品销售“产地—批发—零售—终端”的流通链条,通过互联网平台使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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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2022 年 4 月,《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进一步释放消费潜力促进消费持续恢复的意见》(国办发〔2022〕9 号)指出,“深入实施‘数商兴农’、
‘快递进村’和‘互联网+’农产品出村进城等工程,进一步盘活供销合作社系统资源,引导社会资源广泛参与,促进渠道和服务下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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户直接对接广阔的消费市场,大幅提升了农产品的市场可达性和流通效率,使得经济体内生产和分销商品

的边际成本有效降低[32] 。 市场空间的拓展及销售渠道的多元化为农户带来更多的市场需求,并通过订单农

业、定向采购等机制激发农户的生产积极性,使得农户更愿意增加对土地、资金、技术等农业生产要素的投

入。 这一过程中,农村电商平台作为桥梁,向农户推广现代管理理念和生产经营方式,提升了农户农业投入

的目标性和科学性,增强了农业生产活动的组织化程度。
其次,农村电商发展促进了生产要素优化配置。 一方面,互联网平台开放性的信息环境极大地削弱了

信息不对称,降低了交易成本,使农户能更好地了解市场对农产品品种、品质和价格的具体需求,降低了盲

目生产和生产过剩的风险[33] 。 在此基础上,农户能够合理安排生产结构和投入计划,将有限的资源有效地

配置于更具市场前景和品质优势的品类,实现要素使用效率的提升。 另一方面,电商平台集聚了各类农业

服务资源,如农资供应、农技推广、金融保险及物流服务等,为农户提供综合性服务。 这一过程中,农户可以

更便捷地获取贷款、保险、农资及农技知识,大幅降低了生产经营风险,提高了生产要素投入的意愿和能力,
带动了生产要素的增量扩张和生产网络的良性扩展[34] 。

再次,农村电商能有效提升农业全要素生产率。 一方面,依托平台的数字化优势,农户能够精准掌握生

产所需的市场、技术、气象等多维信息,减少了信息滞后和资源错配造成的损失,从而提升整体生产效率[35] 。

另一方面,数字技术的应用存在技术溢出效应,能加速现代农业技术在农户群体中的扩散[36] 。 数字化经营

转型使农户掌握科学决策和流程管理,增强了农业组织内部的创新能力与经营水平,促进了土地、劳动、技
术等要素组合优化,推动农业边际产出持续提高。 综合来看,农村电商有助于推动农业经营规模,提升土地

资源的利用效率和农村劳动力的专业分工水平,通过规模经济和效率提升,系统性提高农业全要素生产率。
基于上述分析,本文提出假设 1:农村电商发展能促进农业增长,体现在农村电商发展能促进生产要素

投入的增加和全要素生产效率的提升。

　 　 (二)农村电商发展影响农业增长的机制

在农村电商兴起之前,农产品的价值实现受阻的原因,并非社会需求不足,而是传统产销方式对大量潜在

需求的响应不足。 伴随着农村电商发展及其带来的可观的线上需求,农业供给侧势必会做出适应性调整。 一

方面,农村电商发展通过线上需求牵引农业供给扩张,推动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形成;另一方面,农村电商发展

通过引入线上需求促使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推动高附加值农业发展。 由此形成农业全要素生产率提升和

生产要素追加投入的重要抓手,推动农业生产的可能性边界向外扩张并最终促成农业增长。
第一,农村电商发展推动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增长。 中国传统农业组织形式以分散化的小农经营为主。

小农经济存在交易成本高、分工效率低、抗风险能力弱等问题,限制着农业标准化、产业化和市场化发展。
伴随农村电商的兴起,农业组织形式开始出现变化,并成为推动农业增长的关键机制。 在电商平台流量的

驱动下,农民专业合作社、家庭农场、农业企业等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快速发展壮大[37] 。 电商为农业经营主体

的平台化、品牌化和组织化提供了技术与市场载体。 新型农业经营主体能更充分地发挥电商带来的规模经

济效应,缓解个体小农在销售环节的被动地位,通过建立更完善的产销对接渠道,实现联合议价和风险分

担,使农业产销活动更加高效[38] 。 电商平台通过高效能的产销对接,能将分散的农业经营主体有效组织在

同一条产业链中,形成协作紧密的生产、加工和销售网络。 这种高效的资源整合和产销协同,能降低农产品

单位产销成本,提高议价能力,增强整体农业绩效[39] 。 电商进村带来的信息流、技术流和资本流,为新型农

业经营主体创造了有利条件。 农村电商的发展能推动农业组织形式从个体小农向新型农业经营主体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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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也能推动农产品标准化和认证体系建设,有利于提高农产品的市场认可度,为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深入开发

农产品加工、包装、冷链和销售等下游增值链打下坚实基础。 同时,平台企业往往参与产前、产中和产后的全链

条服务,在资金、技术、市场拓展、品牌营销等方面为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提供多样化支持。 此外,电商兴起带来

了农村新兴职业的增长,如直播带货、网店运营、物流配送、农技服务等岗位,为农村劳动力提供了更多本地就

业机会,提高了农村劳动力的配置效率,夯实了乡村产业振兴所需的人才基础[25] 。 从某种程度上讲,电商驱动

农业组织形式从小农户向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转变也是农村人口老龄化和空心化背景下乡村产业面对流量进

村的一种适应性变化①。 这一组织形式的变化为农业生产要素追加投入和全要素生产率提升奠定了基础。
基于上述分析,本文提出假设 2:农村电商发展通过推动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增长促进了农业增长。
第二,农村电商发展推动高附加值农业发展。 传统农业生产受限于“小而全”的生产模式,难以发挥地

区农业的比较优势,掣肘农业部门的绩效增长[40] 。 在城乡消费升级的背景下,农业供给侧结构性矛盾日益

突出,传统单一品种、小批量、低效益的供给模式已难以满足日益多元化的市场需求。 而农村电商的发展,
为农业产业结构优化调整提供了重要契机,并成为驱动农业增长的关键机制。 从会种地到“慧”种地,农村

电商能加速现代农业产业体系形成,促进农业专业化生产,进而推动农业部门朝着高附加值的方向发展②。
具体而言,农村电商能通过以下三种渠道打破低农业附加值困境。 其一,需求端的数据赋能。 电商平台通

过消费大数据分析,挖掘细分市场需求,引导农业生产从盲目供给转向精准供给,聚焦区域禀赋优势,推动

高附加值品类的规模化种植[41] 。 同时,这种高效的供需匹配降低了交易成本,为农户创造了更高的利润空

间,也为高品质农产品、特色农产品和初级农产品的加工转化提供了更多的成长空间。 其二,供给端的品牌

化与集聚效应。 电商通过流量扶持和营销工具(如直播带货、原产地认证等),助力地方打造区域农产品品

牌,形成农业产业集聚,实现农产品的品牌溢价和市场扩容[42] 。 以加工包装、物流配送和冷链运输等配套服

务能力提升为基础,农村电商推动农业向上下游延展,融合开发休闲旅游、农村手工艺、电商直播等新业态,
极大地丰富了农业产业层次和农产品附加值。 其三,产业链数字化重构。 农村电商推动数字技术和平台经

济在农村的广泛应用,可以在“耕、种、管、收、造、销”等多环节赋能农业高质量发展,推动传统农业向数字农

业、智慧农业转型升级,助力“柔性生产”在农业部门实现,进而促进农业产业结构优化与生产效率提升[43] 。
这种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通过产业协同效应释放农业增长动能,为农业生产要素追加投入和全要素生产

率提升提供了有力支撑。
基于上述分析,本文提出假设 3:农村电商发展通过推动高附加值农业发展促进了农业增长。

　 　 四、实证设计

　 　 (一)样本选取和数据来源

本文利用 2001—2020 年中国 1
 

989 个县级行政区划的面板数据研究农村电商发展对农业增长的影响

及其机制。 用于衡量农村电商发展的电商进村政策数据来源于商务部网站。 用于衡量农业增长的第一产

业增加值数据来源于中国县域统计年鉴。 就控制变量而言,地形起伏度数据来自游珍等(2018) [44] 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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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根据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中国农村 60 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占农村总人口的比重达 23. 81%。 同时,根据国家统计局发布的《2023
年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2023 年全国农民工总量约为 2. 98 亿人,其中外出农民工占比约为 59. 4%;农民工平均年龄 43. 1 岁,其中 40 岁以下

占比约为 44. 6%。
根据农业农村部信息中心、中国国际电子商务中心发布的《2022 全国县域数字农业农村电子商务发展报告》,截至 2022 年底,全国累计

创建 140 个优势特色产业集群、250 个国家现代农业产业园、1
 

300 多个农业产业强镇、3
 

600 多个“一村一品”示范村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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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命老区振兴规划覆盖县数据来源于《赣闽粤原中央苏区振兴发展规划》《陕甘宁革命老区振兴规划》《左右

江革命老区振兴规划》《大别山革命老区振兴发展规划》 《川陕革命老区振兴发展规划》中所列示的县(区)
名录;原国家级贫困县数据来源于国家乡村振兴局公布的原国家级贫困县名单。 2010 年各县人口平均受教

育年限来自 2010 年人口抽样调查数据。 各县经济社会特征变量数据来自中国县域统计年鉴。 各县年均降

水量和年日均日照时数数据来自美国国家环境数据中心全球逐日气象站点。 就机制变量而言,本文使用的

各县农业要素投入数据来自中国县域统计年鉴。 在工商部门登记注册的家庭农场数、农民专业合作社数、
农林牧渔业企业数等数据来自国家市场监管总局的企业工商注册信息整合数据库。 本文使用的淘宝村数

据来自阿里研究院。 对于其他变量,用于异质性分析的变量中,县到省会城市的距离根据县的地理质心经

纬度与省会城市地理质心经纬度计算得到的地理距离计算得到;县域平均海拔数据和平均坡度数据由数字

高程模型(digital
 

elevation
 

model)计算得到。 用于稳健性检验的同期政策虚拟变量(“宽带中国”示范城市、
国家大数据综合试验区、电子商务示范城市)来自政府网站。

　 　 (二)模型设定

本文采用双重差分的识别策略估计电商进村政策实施对农业增长的影响,回归模型设定如下:

Yct = θ0 + θ1Treatc × Postt + X′ctγ + δ(Sc × vt) + uc + vp×t + ε ct (1)
其中, Yct 为 c县 t年第一产业增加值。 Treatc × Postt 为核心解释变量———电商进村政策,当 c县 t年是

电子商务进农村综合示范县时取值为 1,否则取值为 0。 θ 0 为常数项, uc 代表县级固定效应,用以控制各

县不随年份变化的特征。 vp×t 代表省份与年份的交互固定效应,用以控制各县受到的随省份和年份变化的

宏观冲击。 X′ct 为县-年度层面的控制变量向量。 电商进村政策实施并非随机决定,示范县和非示范县、示

范县中的先处理组和后处理组并不完全可比,为了缓解这一问题,本文借鉴迪弗洛( Duflo,2001) [45] 的做

法,控制若干可能影响电商进村政策实施的县级特征 Sc 与年份固定效应 vt 的交互项,进而允许县级特征

在不同年份对被解释变量产生异质性影响。 ε ct 为误差项,为了缓解可能存在的序列相关和异方差问题,
本文在统计推断时使用聚类到县级层面的稳健标准误。 θ 1 为本文关心的核心参数,即电商进村政策实施

的平均处理效应。 在后续分析中,在样本期内电商进村政策实施及以后的县-年度层面观测单元被称为

处理组,而在样本期内没有或尚未实施电商进村政策的县-年度层面观测单元被称为控制组。
使用双重差分模型进行因果推断需要满足事前平行趋势假设:在电商进村政策实施之前,处理县和控

制县的第一产业增加值趋势总体平行。 本文使用事件研究法对事前平行趋势假设进行了检验,同时探究政

策处理效应的时间分布,具体的回归方程如下:

Yct = θ 0 + ∑
4

ρ = -10,ρ≠-1
θ 1ρTct,ρ + X′ctγ + δ(Sc ×vt) + uc + vt + ε ct (2)

其中, Tct,ρ 为一系列虚拟变量,当 c县 t年与电商进村政策实施的相对年份为 ρ 时取 1,否则取 0。 其他协变

量的定义与式(1)相同。 本文以电商进村政策实施的前一年(ρ= -1)作为参照年份。 {θ1ρ}4
ρ = -10,ρ≠-1 为本文关心

的一系列参数。 ρ < 0 对应的估计系数可用于检验电商进村政策实施之前处理县和控制县的被解释变量时间趋

势是否平行, ρ > 0 对应的估计系数可用于刻画电商进村政策实施对被解释变量产生的动态影响效应。

　 　 (三)变量说明

1. 被解释变量

本文的核心被解释变量为农业增长,用 2001 年不变价计算的县-年度层面的第一产业增加值来衡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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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核心解释变量

本文的核心解释变量为电商进村政策,衡量的是政府支持的农村电商发展。 电商进村政策从试点到逐

年推广,在时间和空间上具有渐进性特征,这为本文使用多期双重差分模型创造了条件。 本文样本中,有示

范县 661 个、非示范县 1
 

328 个。
3. 机制变量

除了进行基准回归分析,本文还实证检验了电商进村政策实施促进农业增长的直接原因和内在机制,
主要涉及两方面的变量。

第一,农业增长效应的分解。 就其直接原因而言,电商进村政策对农业全要素生产率及生产要素投入

的影响,仍有待实证检验。 参考龚斌磊(2022) [46] 的研究,本文用农用机械总动力衡量资本要素投入,用农

作物总播种面积衡量土地要素投入,用农林牧渔业从业人数衡量劳动要素投入。 参考王璐等(2020) [47] 的

研究,在柯布-道格拉斯(Cobb-Douglas)生产函数的基础上,采用固定效应法估计县-年度层面的农业全要素

生产率。 具体而言,在引入县级固定效应后对 2001—2020 年整体进行估计,用式(3)来估计要素弹性,接着

用式(4)计算县-年度层面的农业全要素生产率,具体如下:

lnOutputct = b0 + b1 lnMechct + b2 lnLandct + b3 lnLaborct + uc + εct
 (3)

lnTFPct = lnOutputct -
 

b1
︿ lnMechct -

 

b2
︿ lnLandct -

 

b3
︿ lnLaborct (4)

其中, c代表县, t代表年份。 Outputct 表示 c县 t年的第一产业增加值, Mechct 表示 c县 t年的农用机械总

动力, Landct 表示 c 县 t 年的农作物总播种面积, Laborct 表示 c 县 t 年的农林牧渔业从业人数, TFPct 表示估

算的 c 县 t 年的农业全要素生产率。
第二,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增长数量与农业细分产业产量。 电商进村政策影响新型农业经营主体设立与

高附加值农业发展的内在机制尚待检验。 本文使用家庭农场①、农民专业合作社和农林牧渔业企业来刻画

新型农业经营主体。 值得说明的是,家庭农场工商注册行为兴起于 2013 年,相关的制度背景是 2013 年《中

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加快发展现代农业进一步增强农村发展活力的若干意见》及其后各地陆续出台的家庭农

场登记暂行办法②。 农民专业合作社工商注册行为起始于 2007 年,对应的制度背景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农

民专业合作社法》的正式施行。 本文分别使用粮食产量、油料产量和肉类产量表征粮食作物、经济作物和畜

产业产品的产量。 粮食产量、油料产量和肉类产量数据来自中国县域统计年鉴。
第三,本文使用县域淘宝村③虚拟变量衡量县域农产品线上销售水平,用以刻画线上需求侧对农业供给侧产

生的“拉力”。 阿里研究院对淘宝村的认定标准包括:一是经营场所在农村地区,以行政村为单元;二是电子商务年

交易额达到 1
 

000 万元以上;三是村庄活跃网店达到 100 家以上或网店数量达到当地家庭户的 10%以上。
4. 控制变量

除了控制县级固定效应和年份固定效应外,本文还进一步控制了可能同时影响农业生产与政策处理的县级特

征变量,主要包括五个方面的县级特征。 其一,地理条件。 本文控制了地形起伏度。 其二,政策标准。 本文控制了

08

①
②

③

本文涉及的家庭农场既包括企业类型,也包括个体工商户类型。
以《浙江省家庭农场登记暂行办法》(浙工商企〔2013〕16 号)为例,办法第二条明确“本办法所称的家庭农场是指以家庭成员为主要劳

动力,从事农业规模化、集约化、商品化生产经营,并以农业收入为家庭主要收入来源的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办法第三条明确“申办家庭农场

应当依法注册登记,领取营业执照,取得市场主体资格。”
根据阿里研究院的定义,淘宝村是大量网商聚集在特定村庄,以淘宝为主要交易平台,以淘宝电商生态系统为依托,形成规模和协同效

应的网络商业聚集现象。 参见《中国淘宝村研究报告 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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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商进村政策的选择标准,包括原国家级贫困县的虚拟变量及革命老区振兴规划覆盖县的虚拟变量。 其三,人力

资本特征。 本文控制了政策实施前(2010 年)各县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 其四,县级社会经济特征。 本文控制了

县的经济社会特征,包括人均地区生产总值(GDP)、年末总人口、第三产业增加值占地区生产总值的比重和地方财

政一般预算支出。 其五,县级气象特征。 本文控制了各县的年均降水量和平均日照时长。

　 　 (四)变量描述性统计

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结果如表 1 所示。 2001—2020 年,各县以 2001 年不变价计算的第一产业增加

值均值为 9. 880
 

5 亿元;受到电商进村政策处理的样本县约占全样本的 8. 73%。

表 1　 变量设定与描述性统计结果

变量类型 变量名称 定义 观测值 均值 标准差

被解释变量 第一产业增加值 第一产业增加值 / 亿元 24
 

737 9. 880
 

5 9. 089
 

5

解释变量 电商进村政策 当 c 县 t 年是电子商务进农村综合示范县时取值为

1,否取值为 0
24

 

737 0. 087
 

3 0. 282
 

3

机制变量 全要素生产率 具体计算见式(1)、式(2) 12
 

092 1. 008
 

6 0. 209
 

0

控制变量 农机 农用机械总动力 / 千万瓦 22
 

738 30. 515
 

2 32. 141
 

8

土地 农作物总播种面积 / 千公顷 15
 

731 69. 851
 

5 60. 593
 

8

劳动 农林牧渔业从业人员 / 万人 17
 

730 12. 027
 

5 9. 582
 

7

新注册家庭农场 在工商部门登记注册的家庭农场 / 家 7
 

539 12. 676
 

6 56. 409
 

6

新注册农民专业合作社 在工商部门登记注册的农民专业合作社 / 家 16
 

419 47. 658
 

8 74. 639
 

2

新注册农业企业 在工商部门登记注册的农林牧渔业企业 / 家 24
 

737 140. 292
 

8 285. 441
 

3

粮食产量 粮食总产量 / 百吨 23
 

490 2
 

410. 500
 

1 2
 

864. 227
 

2

油料产量 油料总产量 / 百吨 23
 

428 126. 890
 

8 221. 294
 

7

肉类产量 肉类总产量 / 百吨 21
 

859 349. 401
 

0 401. 696
 

7

淘宝村 淘宝村:是= 1,否= 0 24
 

737 0. 023
 

6 0. 151
 

8

到省会城市的距离 到省会城市距离 / 千米 24
 

737 243. 166
 

9 205. 628
 

3

平均海拔 平均海拔 / 米 24
 

737 936. 409
 

9 917. 935
 

9

平均坡度 平均坡度 / 度 24
 

643 12. 899
 

8 6. 842
 

8

原贫困县 原国家级贫困县:是= 1,否= 0 24
 

737 0. 088
 

8 0. 284
 

5

革命老区 革命老区振兴规划覆盖县:是= 1,否= 0 24
 

737 0. 021
 

1 0. 143
 

6

地形起伏度 县域地形起伏度 24
 

737 1. 212
 

4 1. 210
 

3

县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 2010 年全县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 / 年 24
 

737 8. 301
 

0 1. 209
 

7

人均 GDP 人均地区生产总值 / 万元 24
 

737 1. 537
 

3 1. 646
 

7

人口 年末总人口 / 万人 24
 

737 46. 662
 

2 34. 226
 

2

三产增加值占比 第三产业增加值占地区生产总值的比重 / % 24
 

737 32. 052
 

2 11. 304
 

2

财政支出 地方财政一般预算支出 / 亿元 24
 

737 10. 207
 

6 11. 974
 

3

降水量 年均降水量 / 毫米 24
 

737 915. 098
 

2 503. 097
 

5

日照时长 平均日照时长(小时 / 天) 24
 

737 5. 432
 

4 1. 641
 

5

　 　 注:所有货币计量的变量均以 2001 年为基期进行平减处理。 变量“新注册家庭农场”的样本期间为 2013—2020 年,变量“新注册家庭农

场”的样本期间为 2007—2020 年,其余变量的样本期间为 2001—2020 年。 变量“原贫困县”的赋值方法是:对原国家级贫困县,2014 年到其脱

贫摘帽的年份赋值的观测值为 1;其他情形赋值为 0。 变量“革命老区”的赋值方法是:对革命老区振兴规划覆盖的县,规划生效之后的年份的

观测值赋值为 1;其他情形赋值为 0。 1 公顷= 10
 

000 平方米。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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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实证结果与分析

　 　 (一)基准回归

表 2 汇报了基准回归结果,列(2)在列(1)的基础上进一步控制了政策标准与年份固定效应的交互项、
地理条件与年份固定效应的交互项和人力资本与年份固定效应的交互项。 就总体效应而言,电商进村政策

实施在 1%水平下对农业增长具有正向影响。 列(2)的数据显示,在样本期间,电商进村政策实施平均而言

使各县第一产业增加值增长了 2. 59%。 据此粗略估计,按 2001 年不变价计算,2014—2020 年电商进村政策

实施期间,政策在全国层面使得第一产业增加值增长了 790 亿元①,而针对电商进村政策的中央投入财政资

金投入约为 136 亿元②,政策带来的农业增加值是政策资金投入的约 4. 81 倍。

表 2　 基准回归结果

变量 (1) (2)

电商进村政策 0. 051
 

6∗∗∗ 0. 025
 

9∗∗∗

(0. 010
 

1) (0. 009
 

0)

人均 GDP 0. 073
 

6∗∗∗ 0. 116
 

3∗∗∗

(0. 026
 

9) (0. 027
 

1)

人口 0. 045
 

2 0. 112
 

2

(0. 075
 

7) (0. 070
 

0)

三产增加值占比 -0. 005
 

8∗∗∗ -0. 006
 

0∗∗∗

(0. 000
 

7) (0. 000
 

6)

财政支出 0. 068
 

8∗∗∗ 0. 041
 

6∗∗∗

(0. 014
 

8) (0. 015
 

5)

降水量 -0. 006
 

8 -0. 006
 

6

(0. 008
 

1) (0. 007
 

7)

日照时长 -0. 106
 

2∗∗ -0. 075
 

8∗∗

(0. 042
 

2) (0. 037
 

0)

政策标准×年份固定效应 未控制 控制

地理条件×年份固定效应 未控制 控制

人力资本×年份固定效应 未控制 控制

县级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省份×年份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县的个数 1
 

959 1
 

959

28

①

②

2001—2021 年,各县平均每年的第一产业增加值为 9. 881 亿元。 截至 2020 年 12 月 31 日,全国共有 2
 

847 个区县级行政单位,全国所有

县累计约经历了 3
 

087(≈24
 

707×0. 087
 

3×2
 

847÷1
 

989)个处理期。 基于此,可粗略估算得到,电商进村政策实施对第一产业增加值的边际效

应约为 9. 880
 

5×3
 

087×2. 59%≈790(亿元)。
6. 643

 

5+23. 392
 

9+26. 956
 

5+28. 197
 

2+27. 851
 

5+22. 926
 

0≈136(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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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续)

变量 (1) (2)

观测值 24
 

707 24
 

707

R2 0. 976
 

9　 　 0. 978
 

5　 　

　 　 注:被解释变量为县-年度层面的“第一产业增加值”加 1 后取自然对数。 “政策标准”包括原贫困县和革命老区。 “地理条件”对应地形

起伏度。 “人力资本”对应全县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 2010 年)。 括号内为县级层面聚类的异方差稳健标准误,∗∗∗
 

、∗∗ 、∗ 分别表示 1%、5%、
10%的显著性水平,后表同。

　 　 (二)事前平行趋势检验

将上述双重差分估计结果解读为因果效应依赖于一定条件,其中最为关键的是处理组与控制组的结果

变量在电商进村政策干预前后具有相互平行的时间趋势。 由于处理组的反事实状态不得而知,转为检验其

成立的必要条件,即事前平行趋势。 本文以第一产业增加值作为被解释变量估计式(4),所得 {θ1ρ} 4
ρ = -10,ρ≠-1

系数估计值及其 95%显著性水平的置信区间如图 1 所示。 由图 1 可知, {θ1ρ}
-2
ρ = -10 系数基本都不显著且没

有出现明显的连续变动趋势,结果表明,在电商进村政策实施之前,第一产业增加值在处理组和控制组之间

没有明显差异。 此外, {θ1ρ} 4
ρ = 0 系数均显著且绝对值大小逐渐增大,结果意味着,电商进村政策推动农业增

长存在一定的滞后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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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平行趋势检验结果

　 　 注:被解释变量“第一产业增加值”加 1 后取自然对数。

特别地,在政策处理过程是渐进的且处理效应是动态的情况下,双重差分模型可能由于“负权重问题”
而失效。 为了排除对此问题的顾虑,本文使用古德曼-培根(Goodman-Bacon)分解方法,对双向固定效应-双
重差分估计量进行了分解。 本文将处理单元分为两组:处理组(在样本期内受到政策处理)、从未处理组(在

样本期内从未受到政策处理)。 基于此,双向固定效应-双重差分估计量可以表示两个组别两个时期(2×2)
对比结果的加权平均值:处理组间比较、处理组与从未处理组比较。 图 2 展示了双向固定效应-双重差分估计

量分解结果。 其中,对于被解释变量第一产业增加值,处理组与从未处理组比较对应的处理效应为 0. 065
 

6;

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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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理组与从未处理组的比较可以解释加权平均处理效应的 68. 88%,说明本文基准回归结果主要是由处理

组与从未处理组的比较驱动的。 换言之,本文基准回归的双重差分估计结果不太可能因“负权重问题”①产

生严重偏差。

�)3K!DU�@2���������U��F��������U
�)3����)3!DU�@2���������U��F��������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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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双重差分估计分解结果

　 　 注:横轴为权重;纵轴为不同组别之间比较得到的双重差分估计值;每个数据点代表一个 2×2 双重差分估计量;空心圆表示处理组间比较结

果;实心三角形表示处理组与从未处理组间比较结果;水平实线表示加权平均处理效应。 被解释变量“第一产业增加值”加 1 后取自然对数。

　 　 (三)稳健性检验

为确保基准回归结果稳健成立,本文进行了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包括排除极端区域样本、排除直辖市样

本、控制同期其他政策因素(“宽带中国”示范城市、国家大数据综合试验区、电子商务示范城市)、排除政策

选择标准可能的非线性影响(将“政策选择标准×年份固定效应”分别替换为“政策选择标准×一次时间趋

势”“政策选择标准×二次时间趋势”或“政策选择标准×三次时间趋势”)、排除变量的时间趋势(分别控制省

级和市级线性时间趋势项)、调整稳健标准误的聚类层面(市级和省级层面)、调整被解释变量的变换形式

(反双曲正弦变换)、调整被解释变量为农林牧渔业总产值(按 2001 年不变价计算)、安慰剂检验,以上稳健

性检验结果一致支持基准回归结果的稳健性②。

　 　 (四)机制分析

基准回归结果表明,电商进村政策实施对农业增长有明显的促进作用。 对此,还有必要检验农业增长

效应产生的直接原因和内在机制。 从增长核算方程来看,农业产出变动由农业全要素生产率和生产要素投

入的变动驱动。 本文尝试通过实证分析为相关机制假设提供支持性证据。
1. 直接原因:农业全要素生产率提高与土地生产要素追加投入

首先,本文实证检验了电商进村政策实施对农业全要素生产率和三种主要农业生产要素投入的影响,
表 3 显示了相应的回归结果。 其中,相比于控制组,政策干预平均而言会使处理组的农业全要素生产率增长

4. 25%,农业土地投入增加 3. 14%。 结果表明,电商进村政策实施促进了农业部门的效率提升并使得更多的

48

①
②

本文的“负权重问题”为,当平行趋势和恒定处理效应的假设不成立时,处理组间的比较带来的估计偏误。
因篇幅所限,此处未报告详细的稳健性检验结果,备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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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生产要素流入农业生产。 电商进村政策实施引发的农业生产效率提升与土地要素追加投入,构成第一

产业增加值相对增长的直接原因。

表 3　 农村电商发展对农业全要素生产率和生产要素投入的影响的回归结果

变量 农业全要素生产率
农业生产要素投入

农机 农业土地 农业劳动

电商进村政策 0. 042
 

5∗ 0. 009
 

1 0. 031
 

4∗ -0. 016
 

9

(0. 025
 

7) (0. 017
 

9) (0. 016
 

3) (0. 015
 

4)

县级经济社会特征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县级气象特征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政策标准×年份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地理条件×年份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人力资本×年份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县级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省份×年份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县的个数 1
 

358 1
 

926 1
 

479 1
 

827

观测值 12
 

081 22
 

709 15
 

700 17
 

725

R2 0. 383
 

3　 　 0. 960
 

6　 　 0. 979
 

8　 　 0. 988
 

3　 　

　 　 注:县级社会经济特征包括人均 GDP(加 1 后取自然对数)、人口(加 1 后取自然对数)、三产增加值占比、财政支出(加 1 后取自然对数)。
县级气象特征包括年降水量(加 1 后取自然对数)、年日均日照时长(加 1 后取自然对数)。 后表同。 被解释变量为县-年度层面的全要素生产

率、农机、土地和劳动,均加 1 后取自然对数。

2. 内在机制: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增长与高附加值农业发展

本文实证检验了电商进村政策实施对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形成的影响。 表 4 分别报告了政策实施对新注

册的家庭农场数、农民专业合作社数和农林牧渔业企业数的影响。 结果显示,平均而言,电商进村政策实施

使得新注册的家庭农场增加了 11. 89%,使得新注册的农民专业合作社增加了 8. 84%,使得新注册的农林牧

渔业企业增加了 9. 35%。 可见,电商进村政策的实施推动了农业组织形式向更多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方向

发展。 更进一步地,本文使用县域淘宝村虚拟变量与核心解释变量进行交互,以检验县域农产品线上销售

水平的差异是否会影响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增长的幅度。 表 4 的回归结果显示,县域淘宝村虚拟变量与核心

解释变量交互项的回归系数显著为正,表明县域农产品线上销售水平与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增长幅度之间有

直接联系,这在一定程度上验证了电商进村政策实施通过线上需求增长带动农业供给扩张的机制假设。 农

村电商驱动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加速形成也为前文识别的直接原因提供了更深入的解释。

表 4　 农村电商发展对新型农业经营主体设立的影响的回归结果

变量

新注册家庭

农场

新注册农民

专业合作社

新注册农林牧

渔业企业

新注册家庭

农场

新注册农民

专业合作社

新注册农林

牧渔业企业

(1) (2) (3) (4) (5) (6)

电商进村政策 0. 118
 

9∗∗∗ 0. 088
 

4∗∗∗ 0. 093
 

5∗∗∗ 0. 097
 

0∗∗ 0. 074
 

3∗∗ 0. 076
 

3∗∗

(0. 039
 

8) (0. 033
 

7) (0. 029
 

7) (0. 040
 

3) (0. 034
 

9) (0. 029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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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续)

变量

新注册家庭

农场

新注册农民

专业合作社

新注册农林牧

渔业企业

新注册家庭

农场

新注册农民

专业合作社

新注册农林

牧渔业企业

(1) (2) (3) (4) (5) (6)

电商进村政策×淘宝村 0. 240
 

7∗ 0. 159
 

0∗ 0. 162
 

6∗

(0. 128
 

0) (0. 092
 

4) (0. 089
 

5)

县级经济社会特征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县级气象特征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政策标准×年份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地理条件×年份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人力资本×年份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县级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省份×年份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县的个数 1
 

087 1
 

898 1
 

959 1
 

087 1
 

898 1
 

959

观测值 7
 

420 16
 

342 24
 

707 7
 

420 16
 

342 24
 

707

R2 0. 780
 

5　 　 0. 785
 

8　 　 0. 893
 

4　 　 0. 780
 

8　 　 0. 785
 

9　 　 0. 893
 

5　 　

　 　 注:被解释变量为县-年度层面的“新注册家庭农场数”“新注册农民专业合作社数”和“新注册农业企业数”,均加 1 后取自然对数。

此外,本文还实证检验了电商进村政策实施对高附加值农业发展的影响。 电商进村政策实施后,农业

产业结构可能会朝着高附加值农业的方向发展,由此形成农业全要素提升和土地要素追加投入的着力点。
为此,本文用粮食产量表征粮食作物,用油料产量表征经济作物,用肉类产量表征畜产业产品;并基于式(3)
实证分析了电商进村政策实施对粮食产量、油料产量和肉类产量的影响。 估计结果如表 5 所示,可以看到,
电商进村政策实施对油料产量和肉类产量产生明显的正向影响,而对粮食作物产量的影响不明显。 在样本

期间,政策实施使得油料增产 7. 93%,肉类增产 5. 68%。 此外,通过引入县域淘宝村虚拟变量与核心解释变

量交互项的方式,本文进一步验证了县域农产品线上销售水平的差异是否会影响不同农产品产量增长的幅

度,结果如表 5 所示,可以看到,县域淘宝村虚拟变量与核心解释变量交互项的回归结果显著为正,表明电商

进村政策实施对油料产量和肉类产量的增长效应在农产品线上销售水平更高的地区更大。 这为电商进村

政策实施通过线上需求增长带动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机制假设提供了支持性证据。

表 5　 农村电商发展对农业细分产业产量的影响的回归结果

变量
粮食产量 油料产量 肉类产量 粮食产量 油料产量 肉类产量

(1) (2) (3) (4) (5) (6)

电商进村政策 0. 025
 

7 0. 079
 

3∗∗ 0. 056
 

8∗∗ 0. 023
 

9 0. 064
 

2∗ 0. 041
 

9∗

(0. 017
 

0) (0. 034
 

5) (0. 024
 

2) (0. 018
 

3) (0. 035
 

8) (0. 023
 

9)

电商进村政策×淘宝村 0. 035
 

8 0. 165
 

7∗ 0. 144
 

8∗

(0. 030
 

8) (0. 091
 

8) (0. 085
 

7)

县级经济社会特征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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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5(续)

变量
粮食产量 油料产量 肉类产量 粮食产量 油料产量 肉类产量

(1) (2) (3) (4) (5) (6)

县级气象特征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政策标准×年份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地理条件×年份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人力资本×年份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县级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省份×年份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县的个数 1
 

938 1
 

912 1
 

858 1
 

938 1
 

912 1
 

858

观测值 23
 

460 23
 

414 21
 

831 23
 

460 23
 

414 21
 

831

R2 0. 964
 

9　 　 0. 921
 

2　 　 0. 953
 

7　 　 0. 964
 

9　 　 0. 921
 

3　 　 0. 953
 

8　 　

　 　 注:被解释变量为县-年度层面的“粮食产量”“油料产量”和“肉类产量”,均加 1 后取自然对数。

　 　 (五)异质性分析

与工业品相比,农产品贸易对运输效率的依赖程度更高。 农村电子商务发展对不同地区产生的农业

增长效应可能会由于运输成本的不同而存在差异。 运输成本较低的地区可能更容易在农村电商发展过

程中分享到农业增值红利。 本文根据各县到省会城市的距离的中位数,将样本分为到省会城市距离较远

和到省会城市距离较近两组;根据各县的平均海拔的中位数,将样本分为平均海拔较高和平均海拔较低

两组;根据各县的平均坡度的中位数,将样本分为平均坡度较高和平均坡度较低两组。 通常而言,到省会

城市距离越远、平均海拔越高、平均坡度越高的地区所面临的运输成本越高。 表 6 报告了分样本回归的

结果。 回归结果表明,电商进村政策实施产生的农业增长效应在到省会城市距离较远的样本县和平均海

拔较高的样本县不明显,而在到省会城市距离较近的样本县和平均海拔较低的样本县,回归系数显著为

正。 同时,在平均坡度较高和较低的样本县,回归系数均显著为正,但平均坡度较低的样本县对应的回归

系数绝对值更大。 以上结果说明,农村电商发展赋能农业增长在一定程度上受制于物理空间所形成的贸

易成本。

表 6　 农村电商发展对不同地区农业增长的影响的回归结果

变量
到省会城市的距离 平均海拔 平均坡度

较远 较近 较高 较低 较高 较低

电商进村政策 0. 016
 

7 0. 023
 

6∗ 0. 012
 

2 0. 036
 

0∗∗ 0. 0175∗ 0. 0318∗

(0. 011
 

6) (0. 013
 

6) (0. 010
 

4) (0. 016
 

4) (0. 010
 

1) (0. 018
 

1)

县级经济社会特征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县级气象特征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政策标准×年份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地理条件×年份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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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6(续)

变量
到省会城市的距离 平均海拔 平均坡度

较远 较近 较高 较低 较高 较低

人力资本×年份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县级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省份×年份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县的个数 1
 

056 903 1
 

162 796 1
 

140 817

观测值 13
 

816 10
 

891 16
 

622 8
 

080 15
 

236 9
 

461

R2 0. 979
 

1　 　 0. 978
 

2　 　 0. 973
 

8　 　 0. 973
 

3　 　 0. 979
 

4　 　 0. 973
 

8　 　

　 　 注:被解释变量为县-年度层面的“第一产业增加值”加 1 后取自然对数。

　 　 六、结论与建议

本文运用多期双重差分模型,借助 2001—2020 年县级面板数据以及电商进村政策实施的时间差异,探

究了政府支持的农村电商发展对农业增长的影响和作用机制。 主要结论如下:政府支持的农村电商发展促

进了农业增长。 在样本期间,电商进村政策实施使得第一产业增加值平均增长 2. 59%。 同时,电商进村政

策实施后的农业增长效应也受到运输成本的影响。 针对影响机制,结合增长核算方程来看,农业全要素生

产率提升和土地要素投入增加构成电商进村政策实施促进农业增长的直接原因。 进一步地,有别于传统农

业增长路径,农村电商发展通过需求端牵引推动农业供给侧调整赋能农业生产。 一方面,农村电商通过线

上需求推动农业供给扩张,催生了大量采用现代化生产方式的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另一方面,农村电商通过

线上需求促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促进了本地高附加值农业增长。 由此形成农业全要素生产率提高和

土地要素追加投入的着力点,并最终促成农业增长。 异质性分析结果显示,在距离中心城市越近、海拔越

低、坡度越低的地区,政策实施产生的农业增长效应更大。

基于以上分析,本文提出如下政策建议:

第一,要充分认识农村电商发展对农业提质增效的作用。 应有针对性地加大对农村电商发展的支持力

度,系统识别不同区域尤其是偏远地区的网络基础设施现状,因地制宜地完善乡村数字基础设施建设。 政

策上要进一步推动农村地区的信息均等化,支持多类型互联网接入方式共建共享,减少农民“信息贫困”,不

断缩小城乡数字鸿沟。 持续完善农村地区的物流节点规划,鼓励电商平台与地方物流企业合作推进“共同

配送”及“冷链直通”,破解农产品出村“最初一公里”和消费者“最后一公里”的难题。 同时,针对高海拔、地

形差及交通不便的农村地区,加设区域性物流基地或临时集货点,创新实施成本共担和财税补贴政策,真正

把数字红利转化为普惠增长动能。

第二,要充分发挥地区的农业禀赋优势,借力农村电商发展“因地、因时、因人”地发展乡村产业。 应

引导农业经营主体积极对接电商平台,探索“订单农业” “社区支持农业”等新型农业经营模式,在条件允

许的情况下鼓励农业经营主体种植具有市场前景的农作物。 通过大数据溯源、智能灌溉及数字化田间管

理等手段,不断提升农产品质量,实现“以销定产” 。 针对不同区域的资源禀赋差异,支持“一村一品、一

镇一业”乡村特色产业发展。 通过打造区域公用品牌,增强农产品溢价和市场影响力。 政策层面应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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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产品品牌认证、宣传推广和电商营销等扶持机制,构建“政府引导、企业参与、平台助力、农户获益”的

多方协同新格局,加强“互联网+农业”全链条服务体系建设,推动地方农业实现从“生产导向”向“市场导

向”稳步转型。

第三,要注重对农村电商人才的培养。 一是完善政府、院校、电商企业和社会组织多方联动的农村电商

人才培育机制。 鼓励大学生、返乡创业者及乡村能人担任“电商带头人”,同时吸纳外部“电商导师”“产业顾

问”常态化参与乡村产业运营指导。 二是实现农民数字素养提升,围绕网络营销、品牌运营、数字技术应用

及客户服务等核心能力,分级分类开设面向农民的实用技能课程。 三是持续强化政策激励,对在农村电商

实践中表现突出的个人或团队给予资金、贷款、创业场地等多元化支持,培育数量充足、技术过硬且能适应

市场变化的“新农人”,在人才层面构建农村电商推动农业持续增长的长效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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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the
 

context
 

of
 

China’s
 

rural
 

revitalization
 

and
 

digital
 

economy
 

strategies,
 

rural
 

e-commerce
 

has
 

emerged
 

as
 

a
 

transformative
 

force
 

in
 

reshaping
 

traditional
 

agricultural
 

development.
 

While
 

existing
 

theoretical
 

frameworks
 

have
 

provided
 

partial
 

explanations
 

for
 

China’s
 

agricultural
 

growth
 

over
 

the
 

past
 

decade,
 

they
 

fall
 

short
 

of
 

fully
 

capturing
 

the
 

dynamics
 

observed
 

in
 

the
 

digital
 

era.
 

This
 

paper
 

investigates
 

whether
 

and
 

how
 

government-
supported

 

rural
 

e-commerce
 

initiatives
 

from
 

2001
 

to
 

2020
 

have
 

contributed
 

to
 

China ’ s
 

agricultural
 

growth.
 

Specifically,
 

it
 

exploits
 

the
 

phased
 

rollout
 

of
 

the
 

National
 

Rural
 

E-commerce
 

Comprehensive
 

Demonstration
 

Policy
 

across
 

counties
 

as
 

a
 

quasi-natural
 

experiment
 

to
 

understand
 

the
 

causal
 

relationship
 

between
 

rural
 

e-commerce
 

development
 

and
 

agricultural
 

growth,
 

using
 

a
 

difference-in-differences
 

empirical
 

strategy.
The

 

analysis
 

is
 

based
 

on
 

a
 

county-level
 

panel
 

dataset
 

covering
 

two
 

decades,
 

which
 

enables
 

us
 

to
 

isolate
 

temporal
 

and
 

spatial
 

variations
 

in
 

policy
 

implementation.
 

The
 

empirical
 

findings
 

suggest
 

that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rural
 

e-commerce
 

development
 

policy
 

boosts
 

agricultural
 

growth,
 

with
 

an
 

average
 

increase
 

of
 

2. 59%
 

in
 

the
 

value
 

added
 

of
 

the
 

primary
 

industry.
 

These
 

results
 

are
 

robust
 

valid
 

after
 

a
 

series
 

of
 

endogeneity
 

and
 

robustness
 

tests.
Mechanism

 

analysis
 

indicates
 

that
 

improvements
 

in
 

total
 

factor
 

productivity
 

( TFP)
 

and
 

additional
 

land
 

input
 

are
 

the
 

primary
 

channels
 

through
 

which
 

the
 

policy
 

exerts
 

its
 

influence.
 

However,
 

unlike
 

traditional
 

agricultural
 

development
 

characterized
 

by
 

factor
 

accumulation,
 

rural
 

e-commerce
 

promotes
 

a
 

demand-driven
 

transformation
 

on
 

the
 

supply
 

side
 

of
 

agriculture.
 

Specifically,
 

rural
 

e-commerce
 

catalyzes
 

two
 

structural
 

changes.
 

First,
 

it
 

induces
 

supply
 

expansion
 

by
 

broadening
 

market
 

access
 

and
 

stimulating
 

online
 

demand,
 

which,
 

in
 

turn,
 

fosters
 

the
 

emergence
 

and
 

growth
 

of
 

modern
 

agricultural
 

business
 

entities.
 

Second,
 

it
 

boosts
 

the
 

development
 

of
 

local
 

high-
value-added

 

agricultural
 

industries
 

aligned
 

with
 

consumer
 

preferences
 

by
 

guiding
 

the
 

upgrading
 

of
 

agricultural
 

product
 

structures.
 

Heterogeneity
 

analysis
 

reveals
 

that
 

the
 

policy’ s
 

boosting
 

effects
 

are
 

stronger
 

in
 

counties
 

located
 

closer
 

to
 

provincial
 

capitals,
 

at
 

lower
 

elevations,
 

and
 

with
 

lower
 

slopes,
 

implying
 

that
 

transportation
 

and
 

logistical
 

conditions
 

play
 

a
 

critical
 

role
 

in
 

mediating
 

the
 

effectiveness
 

of
 

rural
 

e-commerce.
 

The
 

paper
 

offers
 

the
 

following
 

policy
 

insights:
 

the
 

government
 

should
 

continue
 

to
 

invest
 

in
 

ensuring
 

equitable
 

access
 

to
 

digital
 

infrastructure
 

in
 

rural
 

areas;
 

e-commerce
 

training
 

programs
 

should
 

be
 

scaled
 

up
 

to
 

improve
 

farmers’
 

digital
 

literacy
 

and
 

operational
 

capabilities;
 

mechanisms
 

for
 

integrating
 

stakeholders,
 

such
 

as
 

the
 

government,
 

agribusinesses,
 

cooperatives,
 

and
 

e-commerce
 

platforms,
 

should
 

be
 

developed
 

to
 

form
 

symbiotic
 

value
 

chains
 

and
 

improve
 

the
 

competitiveness
 

of
 

local
 

agricultural
 

brands.
The

 

paper
 

underscores
 

the
 

significance
 

of
 

e-commerce
 

in
 

agricultural
 

transformation.
 

While
 

rural
 

e-commerce
 

is
 

a
 

uniquely
 

Chinese
 

phenomenon
 

in
 

terms
 

of
 

scale
 

and
 

institutional
 

support,
 

its
 

implications
 

may
 

extend
 

to
 

other
 

developing
 

economies
 

undergoing
 

agricultural
 

modernization.
Keywor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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